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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監獄官（男）、監獄官（女） 

科 目：刑事政策 

王瑀老師 

一、何謂無被害人之犯罪？試舉例二種無被害人之犯罪，並檢討其除罪化之問題。（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被害者犯罪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命中特區》王瑀，112 年刑事政策講義 6，16 頁以下;王瑀，112 年，刑事政策復習講義，99

頁以下;王瑀，112 年，犯罪學講義 2，132 以下;王瑀，112 年，犯罪學總復習講義 61 頁以下;

王瑀，112 年犯罪題庫班講義，52 頁以下 

【擬答】 

無被害者犯罪之意義 

所謂無害者犯罪係指犯罪無「被害人」存在之犯罪。可由兩方面來說明: 

從犯罪學的角度來看，無被害者犯罪是指因當事人合意的犯罪，因此當事人大都不會因

這樣的行為發生而對執法機關投訴。 

從刑法的角度來看，無被害者犯罪係指該犯罪不會造成任何法益的侵害或危險。包括個

人國家益，的狀態，換言之，係指沒有明顯侵害法益之犯罪。 

學者貝戴爾認為無被害者犯罪有 大多具有合意參與的特徵。 缺乏提出控訴的被害

人。 無被害的自我判斷。 無被害者犯罪具有交易本質。 

無被害者犯罪的類型 

無被害者犯罪有眾多類型，依題意，茲舉以下兩種無被害者犯罪予以說明: 

性行為方面有諸多無被害者犯罪，例如賣淫。多為相互合意之犯罪。依我國刑法第 231

條有處罰以性來營利者，如應召站業者等，並不處罰實際上性工作者(性工作者依社會秩

序維設法 80 條處以罰鍰最高 3 萬元) 

濫用藥物，亦即主要指施用毒品等犯罪，依我國毒品防制條例第 10 條之規定，施用第 1

及第 2 級毒品是為犯罪。而施用毒品本身係為自願合意，且有學者認為並非實質犯罪無

侵害他人之法益，而有全面除罪化之呼聲。 

除罪化問題 

無被害者犯罪之犯罪化與除罪化的爭議 

犯罪化說 

主張社會上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該行為具備危險性，社會團體無法認同此類行為，社會

可以公平方式處理，並不會有歧視的問題，刑事訴訟亦不會產生扭曲的現象。除刑法

外無法處理此類犯罪。 

除罪化說 

基於刑法謙抑或法益保護的思想，刑法之發動要在必要及合理的最小限度範圍內為

之，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有處罰必要時，應視其對法益是否有造成侵害或危險而定，因

此若一個犯罪行為並不會造成任何法益侵害或危險時，也就是沒有明顯法益保護存在

的話，立法上就應該對其加以除罪化。 

無被害者犯罪如施用 1.2 級毒品等宜予以除罪化 

管見以為，無被害者犯罪，如施用 2 級品係在自願同意的情況下發生，基於 自由主義

的觀點，個人對本身之身體、意志及思考有完全之自主權，其自覺未受害，法律應無權

干涉。而且吸食毒品並無侵害他人之益，並非實質性犯罪，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不應

以刑罰加以處理，應回歸至社會公共衛生及減害的角度加以處理為妥。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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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淫之性工作者本無刑罰，於此不論，然施用 2 級毒品在我國仍為犯罪會被課以刑罰，

管見以為，其於無被害者犯罪之特性及刑法謙抑性原則之用，對於施用 2 級毒品之犯罪

應予以全面除罪化。然此項見解之提出，曾受到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反對，因此，我國現行

新世代反毒政策 2.0 仍係以溯源斷根、毒品零容忍為基礎，並未對施用毒品全面除罪化，

然近來毒品危憲防制條例之修正，如毒品防制條例第 24 條之附條件緩起訴之戒癮治療，均

顯非我國現將施用毒品者視為「病犯」，以「治療優先」為原則，採「除刑不除罪」之立

場。 

 

二、根據法務部於民國 110 年做的統計，近五年來矯正機關收容人之年齡層變化，已從 40 歲以

上 50 歲未滿超越 30 歲以上 40 歲未滿，成為收容人年齡占比之第一位，50 歲以上則升至

第二位，監獄內 65 歲以上之受刑人亦逐年攀升。請問受刑人高齡化之趨勢對於我國之獄政

會帶來什麼樣的衝擊？國家政策應如何因應？（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命中特區》黃徵男、賴擁連，21 世紀監獄學，頁 439 以下;王瑀，犯罪學講義， 316 頁以下 

【擬答】 

受刑人高齡化之趨勢 

由於我國公共衛生漸漸普及，人口結構自 1993 年起即進入「高齡化國家」，65 歲以上之

犯罪者有增加之趨勢。 

而且，依照法務部之統計，自 91(2002)年以來，各監獄新入監高齡受刑人就有逐漸成長

之趨勢，截至 102 年就已成長 172.8%。且如題目所稱，法務部近五年的統計，高齡化收

容人己成為受刑人數之大宗，65 歲以上的受刑人亦逐年增加。另外，美國自 1995 年到

1997 年，老年男性受刑人更是成長 100%。可見高齡受刑人在監獄服刑的問題，似乎存

在於高齡化國家。 

高齡化受刑人對獄政之衝擊 

高齡化受刑人首先對矯正部門的重大衝擊，即是高額的囚人費用，根據美國紐約「克拉克

基金會」的統計，60 歲以上受刑人的囚人費用是一般人犯的三倍之多。我國雖然沒有具體

的數據呈現，但高齡受刑人之處遇計畫與人事費用，絕對比一般人高。另外，根據研究許

多高齡受刑人因為他們早年觸犯殺人、搶奪及性侵害等重大暴力犯罪或重大刑事案件，長

期囚禁的結果，導致他們成為監獄中之較年長者，衍生出的問題如行政管理、醫療照護、

飲食營養、被害預防與行動協助等，都是當前探討高齡受刑人監禁適用的重要課題。目高

齡受刑人監禁所面臨之問題，有以下幾點: 

身體健康問題 

由於高齡受刑人身體機能逐漸退化，飲食營養與其身體健康息息相關，所以高齡受刑人

之三餐不能與一般受刑人相同，應聘專業營養師為其設計食譜與菜單。 

場舍被害問題 

研究指出，許多監獄將高齡受刑人與一般受刑人，甚至年輕力壯受刑人監禁同處、一起

作業，使高齡受刑人遭受欺壓、凌虐，成為監獄中的弱勢。 

醫療照護問題 

實務上發現，許多高齡受刑人身患疾病，影響所及，除了矯正部門要編列高額經費支付

其醫療費用外，更要約聘護人員至到監獄醫治與護，甚至需要規劃設計專業的醫療中心

與照護后，提供這些疾病之高齡受刑人居住與集中管理。 

處遇計畫問題 

教化及作業等訓練課程，監獄當局應該「因材施教」，但高齡受刑人面臨身體上行動不便

或心態老邁，學習意願與能力較一般受刑人降低許多，即使學得一技之長或提高教育水

準，釋放後是否能謀得工作，仍不無疑問。 

美國高齡受刑人處遇對策 

德克薩斯模式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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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逾 55 歲之高齡受刑人設立高齡受刑人專區，規劃床位，每個床位都可作為醫療病床使

用，一旦進入此專區者，吃、住、睡都在此區，他們不用作業，但可在區內與外面的運

動場運動，較一般受刑人有較多的自由活動與生活空間。該專區旁為醫療專區，約聘有

百餘位醫護人員。 

華盛頓州模式 

將高齡及生病、身體孱弱之受刑人集中收容於「州立懲治監」，此監規劃單人舍房，罹患

慢性病的高齡犯人在仔細評估後轉送到專門收年老體弱的「Ahtanum 觀察矯正綜合機

構」內，協助其生活照應，但是須要長期住院照護之高齡人犯，則會轉送至「州立感化

院」進行更專業的治療與照顧。 

結論-我國因應對策 

參考美國的處遇對策，我國有學者提出以下對策以因應我國高齡化受刑人之問題: 

仿效美國在立高齡受刑人區或監，例如成立高齡受刑人協助生活監獄，將高齡受刑人與

一般受刑人分開收容。不但有利於高齡人犯之管理、免受其他受刑人欺凌外，更能落實

監獄人道處遇之精神，符合高齡化社會之大眾期徒。 

戒護管理上，應派任較年長及溫和的管教人員擔任之。高齡受刑人具有強烈之自尊心與

自卑心，不易與人溝通。因此，派任年長溫和、會主動關懷、噓寒問暖的管教為佳。 

在預防被害方面，如能落實高齡受刑人監或專區，即可避免此一問題發生。若無法達成

上述目標時，當應將高齡受刑人與一般受刑人分開，並將高齡受刑人分配至其適合之工

場與作業型態為宜，房舍亦應將高齡受刑人集中配住，並針對可能受到凌虐或被害之死

角，加裝 CCTV，並加強巡邏，預防被害。 

飲食營養方面，目前部分監所聘請專業營養師設計高齡受刑人之有南譜與菜單，成效良

好，應加推廣，且為避免高齡受刑人體重過重，宜規劃運動專區。 

醫療照護部分，硬體設備方面，矯正當局應該於北中南各規劃醫療區，並整合高齡受刑

人收容區，區內規劃無障礙設施及購置拐杖、助行器等，提供高齡受刑人使用。此外，

除原有醫護人員外，應聘僱照護人員照護慢性疾病患者，以保障其醫治權利。 

更生保護方面，高齡受刑人的技能訓練成效有限，乃因出獄後年紀過大，較難覓得工作

自力更生。故監獄當局應協同各地更生保護會，尋覓高齡受刑人家屬，接回同住，倘若

並無家屬可依賴者，應該協同民間或慈善業者，如紅心字會、創世基金會等，安置高齡

出獄人，以安享晚年。 

此外，管見亦以為，高齡受刑人在監矯治效果有限，出獄後已較無社會危險性，可放寬

其釋之規定，使其提早出獄以避免上述高齡受刑人在監之諸多適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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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民國 111 年 8 月發生之外役監受刑人殺害二名員警之重大案件，引起社會大眾對外役監制

度之矚目與討論，請問外役監制度存在之目的與功能為何？此種開放式處遇在刑事政策上之

意義為何？試申論之。（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外役監、開放式處遇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外役監條例 

《命中特區》王瑀，112 年刑事政策講義 2，頁 32 以下;王瑀，112 年總復習講義，21 頁以下;許

福生，刑事政策學，頁 358 以下) 

【擬答】 

外役監之意義 

「外役監」，亦即所謂之「開放式處遇」「開放式刑事執行機構」，自 1891 年士伯尼爾郡。

其特色在於打破傳統監獄所具備之圍牆、崗哨，將物理的拘束力減少，增大對收容者之信

賴。換言之，外役監採取開放式面接面之方式，且接見時間充裕，房舍採大通舖式，空間

開闊，每個人有固定床舖，作業以戶外農牧、僱工作業為主，活動空間較大，且無崗哨，

採開放性自治之低度管理方式。我國目前獨立外役監有 3 所，八德、明德、自強外役監;降

設外役監有 3 所，台中監獄、台中女子監獄、屏東監獄降設外役監。 

外役監之功能及目的 

外役監設立之目的係使受刑人得逐步適應社會生活，亦即，是相較於一般監獄，採取較度

戒護的作法之「過渡階段」，使受刑人在離開監獄前在一定的監督之下學羽自我管理，以適

應出獄後之社會。換言之，其目的在協助受刑人逐漸回歸社會。 

開放式遇刑事政策上之意義 

開放式處遇在刑事政策上之意義，乃在可彌補封閉式處遇的不足，合乎犯罪者處理理念對

於受刑人的尊重及促其再復歸社會，並且有助於行刑經濟的效率化。亦即，開放式處遇，

在消除拘禁處遇所產生的痛苦方面和人道主義相結合，讓受刑人的生活接近於一般社會的

生活條件，並且這種接觸對受刑人的心身有好的影響，可培養受刑人和行刑人員之間的信

賴感，使矯治教育成為可能，而合乎復歸社會的理念，況且可節省戒護上的經費，可謂社

區處遇的具體措施之一。其型態有開放性設施中的處遇、外出工作制度、返家探視制度、

週未拘禁、週日拘禁或分割拘禁、中間設施(寄宿之家、中途之家)。 

結論 

開放式處遇，亦即所稱外役監制度，固然具備 有益受刑人社會復歸 強調受刑人自律

節省國家刑罰經費 減少傳統機構性負面標籤，等優點，但亦有 容易造成附近居民

不安 容易發生受刑人脫逃事件 無法彰顯刑罰自由刑威嚴等缺點。本是所述之外役監

脫逃台南殺警案件，即造成輿論嘩然，突顯了我國外役監脫逃及遴選條件過寬之問題，

近來又有夜店殺警主嫌易寶宏爽坐外役監經撤銷及遴選隱暱等事件，由此可知外役監條

例過寬之遴選條件及管理方式有修正之必要性，法務部已於 2022 年 9 月提出外役監修正

草案，主要重點為，強化遴選門檻、延長在監考核期間、縮短外役監收容日數等，但朝

野至今未達成共識1。 

 

四、立法院於民國 112 年 5 月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於第 26 條增訂曾犯國安三法、

賄選、組織犯罪條例、毒品、槍砲及洗錢者，經有罪判決確定不得參選。刑罰制度中，資格

刑亦為類似於此種方式之制裁，請問何謂資格刑？我國刑法中是否有此種處罰方式？其缺失

為何？應如何調整？（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資格刑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刑法第 36 條、刑法第 37 條 

《命中特區》王瑀，112 年刑事政策講義，63 頁以下。 

【擬答】 

 
1
 立法院三讀修正「外役監條例」部分條文 調整遴選門檻，落實中間處遇功能-法務部全球資訊網 (moj.gov.tw) 

https://www.publi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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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刑之意義 

所謂資格刑，是以剝奪或限制犯罪人之一定資格，以降低對其人格的社會評價的刑罰，因

而被稱為名譽刑之一種。換之言，所謂資格刑，係國家對於某類型之犯罪人，剝奪其公法

上之權力能力或擔任公務人或公職候選人之資格的刑罰。有作為主刑，有作為從刑者，亦

有作為附隨效果者，在我國刑法，則是以從刑方式規定為褫奪公權。 

我國刑法之規定 

刑法第 36 條 

從刑為褫奪公權。褫奪公權者，褫奪下最資格:一、為公務員資格。二、為公職候選人資

格。 

刑法第 37 條 

宣告死刑或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無期褫奪、法定褫奪)。宣告一年以上有期

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一年以上十年以下褫奪公權(有期褫

奪、裁定褫奪)。褫奪公權，於裁判時併宣告之。褫奪公權之宣告，自裁判確定時發生效

力。依第二項宣告褫奪公權者，其期間自主刑執行完畢或赦免之日起算。但同時宣告緩

刑者，其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之。 

簡而言之，被宣告褫奪公權者，可依我國刑法之規定剝奪有罪被告 服公職之資格，蓋

公務員代表國家行使治權，需七有良好素行，且為防止犯罪人假借服公職名義從事犯罪

行為; 被選舉權，由於公職候選人一經當選即代表人民行使政權，因此也需要良好之操

守與素行，方足為全民謀福利，所以犯罪人的選舉人應受限制; 投票權，此乃剝奪犯罪

人有關選舉、罷免、創制、複決等投票權限。 

資格刑之缺失 

固然，資格刑，剝奪犯罪人選舉權可防止犯罪不肖之徒行使政權而影響選舉之神聖或使選

舉結果有不良影響;剝奪犯罪人被選舉權可直接確保公職人員之信譽並間接維護國家社會利

益; 剝奪犯罪人行使親權亦可避免子女受到不當影響等等優點，但資格刑，亦即褫奪公權

仍有以下幾項缺點: 

就刑罰功能而言，無論是應報、嚇阻及隔離，都沒有達到刑罰上的效果。 

就矯治而言，對犯罪人加諸名譽刑，無異落入明恥整合理論中之「污名化羞恥」的淵藪, 

讓犯罪人重返社會困難。 

許多犯罪人知識或道德水準較低，薄弱的法意識無法讓其會到資格刑對其所造成的權力

喪失有何作用。 

資格刑與憲法規定人民有工作權與選舉權之規定相違背。 

因此，基於社會保安角度而產生之資格刑，有定其調整之必要。 

資格刑之調整方向 

現代刑罰理論不再將資格刑的褫奪公權看成是對於犯人的一種應報，而認為是一種具有保

安處分色彩的防制犯罪措施。從防制犯罪的觀點來看，褫奪公權仍有存在之必要，但為避

免其產生不利犯罪者再社會化之反效果，可為如下的修正: 

縮短宣告有期褫奪的上限，可將現行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宣告褫奪公權，修正為，依其

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得為一年以上五以下之期間內褫奪公權。 

按犯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異其褫奪的公權，現行刑法僅籠統地將行使治權之一切資格予以

剝奪，立法上么有研究之餘地，可依犯人所犯之罪名之不同而異其褫奪之公權。 

對於無繼續褫奪公權之犯人，應設回復權利之規定，以免造成過剩的刑罰。 

結論 

由於近來政府基於打擊黑金之決心，並因應重大犯罪及織、洗錢犯罪頻傳，因此修正國安

三法，並於選罷法第 26 條規定，有犯國安三法之罪者褫奪公權，剝奪相關犯罪人之參選

權。然陳致中因犯洗錢防制法而被處三年以下之徒，被褫奪公權終身。有看法認為，因犯

輕罪，就有必要褫奪公權終身係屬違憲之爭議。管見以為此項修正么與憲法比例原則、更

生保護及避免其產生不利犯罪者再社會化之反效果之意旨有所違背，亦與上述所稱應予以

調整對方向相違，應有再為詳細檢討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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